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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银行机构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发展评价评分规则

采用百分制模式，最终得分为所有指标得分的加总。每项

指标的分值和评价标准见下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数据来源

1

民营企业
3
贷

款余额增量

（10分）

当年度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量是否达到本机构去年水平，达到得

10分，未达到的，得分=（当年度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量/去年

度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量）×本项分值，若当年民营企业贷款余

额增量为负数，按0分计。

评价小组、各

参评机构

2

民营企业贷款

户数增量

（10分）

当年度民营企业贷款户数增量是否达到本机构去年水平，达到得

10分，未达到的，得分=（当年度民营企业贷款户数增量/去年

度民营企业贷款户数增量）×本项分值，若当年民营企业贷款户

数增量为负数，按0分计。

评价小组、各

参评机构

3
中小微企业贷

款投向（10分）

1.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5分）：当年度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不

低于参评银行机构平均水平的，得5分，低于的，得分=（该机

构当年度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所有参评机构当年度制造业贷款

同比增速）×本项分值。同比增速为负数按0分计。
人民银行福建

省分行、各参

评机构
2.科技贷款同比增速（5分）：当年度科技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

参评银行机构平均水平的，得5分，低于的，得分=（该机构当

年度科技贷款同比增速/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当年度科技贷款同比

增速）×本项分值。同比增速为负数按0分计。

4

中小微企业无

还本续贷累放

占比
4
（8分）

当年度中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累放占比是否达到所有参评银行

机构平均水平，达到得8分，未达到的，得分=（该机构当年度

中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累放占比/所有参评中小微企业无还本续

贷累放占比）×本项分值。

福建金融监管

局、各参评机

构

3 民营企业统计口径：私人控股+个人经营性贷款。
4 中小微企业无还本贷续贷累放占比=中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累放/中小微企业贷款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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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微企业中长

期贷款占比
5

（8分）

当年度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是否达到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平

均水平，达到得8分，未达到的，得分=（该机构当年度小微企

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占

比）×本项分值。

福建金融监管

局、各参评机

构

6
小微企业首贷

户占比
6
（6分）

当年度小微企业首贷户占比是否达到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平均水

平，达到得6分，未达到的，得分=（该机构当年度小微企业首

贷户占比/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小微企业首贷户占比）×本项分值。

福建金融监管

局、各参评机

构

7

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占比
7

（6分）

当年度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是否达到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平均

水平，达到得6分，未达到的，得分=（该机构当年度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占比/所有参评银行机构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本

项分值。

福建金融监管

局、各参评机

构

8

普惠型小微企

业不良贷款容

忍度（6分）

当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是否不高于当年度本机构各

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不高于则得6分，高于的，每超过

0.2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0.2个百分点的按1分扣，扣完为止。

福建金融监管

局、各参评机

构

9
银担合作

8

（10分）

该机构当年政府性融资担保合作放款余额占该机构中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比重从高到低排名，第一名得8分，每下降一个名次扣

0.3分，若占比为0直接得0分。另该机构当年政府性融资担保

合作投放金额每增加1000万加0.2分，封顶2分。

评价小组、省

地方金融管理

局、各参评机

构

10
尽职免责制度

应用（8分）

各参评银行机构根据监管部门最新文件精神，优化尽职免责制度

的，得3分，反之不得分；在年度报告中有确认开展尽职免责制

度（涵盖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应用的，每提供1个尽职免责

案例得1分，封顶5分，不提供案例不得分。

评价小组、各

参评机构

11
金融创新

（10分）

参评机构在评价年度内通过创新设计面向民营企业或中小微企

业的贷款产品和服务、创新发行面向民营企业或中小微企业融资

支持工具的，每创新一种产品、服务或工具，得1分，最高10

分。

评价小组、各

参评机构

12

普惠型小微目

标完成情况和

小微、民营效

果评估情况

（8分）

1.目标完成情况（4分）：福建金融监管局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或信贷计划的监管要求，参考参评银行机构完成情况进行

综合打分，最高4分。
人民银行福建

省分行、福建

金融监管局、

各参评机构
2.效果评估情况（4分）：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应用福建省小微

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和金融服务民营经济效果评估结果

进行综合打分，最高4分。

5 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期末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期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 小微企业首贷户占比=本机构当年度首次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户数/本机构当年度累计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户

数。
7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期末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期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8 当年银政担放款占比=当年末银担合作放款余额/本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银担合作业务风险分担业务按银

行机构自报数据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汇总统计数据孰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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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本评价统计口径为全省（不含厦门），兴业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剔除

总行数据。2.本评价标准中的“该项指标完成值”指的是对应指标评价年度表内本

外币实际完成值。3.数据单位均以亿元计，保留两位小数；百分比格式，保留两位

小数。自主申报项目由参评机构对内容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